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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155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 川化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51 号 

  

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承诺事项的公告 

 

本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——上市公司实际

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》（证监会

公告【2013】55号）的规定，关于解决四川禾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超

限投资的问题，川化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川化股份”）

及其控股股东——四川化工控股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“四川

化工”）于2014年6月17日作出如下承诺：通过采用公开挂牌方式处

置禾浦化工在建4万吨亚氨基二乙腈工艺装置，处置资产所得款项用

于偿还禾浦化工所欠本公司的债务。为履行上述承诺事项，公司于

2014年7月31日在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进行了禾浦化工在建4万吨亚

氨基二乙腈工艺装置首次挂牌，挂牌价为人民币10,198万元，首次

挂牌期满后无受让方摘牌。根据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的相关规定，

公司于2014年8月28日进行了第二次公开挂牌，挂牌价为人民币

9,180万元，但截至目前尚无受让方摘牌。 

2016年3月24日，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了公司债权人对

公司的重整申请，公司进入重整程序。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

管指引第4号》的规定，经川化股份与四川化工协商后，拟对原承诺

方案进行变更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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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原承诺具体情况 

（一）原承诺内容 

承诺方：川化股份有限公司、四川化工控股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

司。 

承诺内容：通过采用公开挂牌方式处置禾浦化工在建4万吨亚氨

基二乙腈工艺装置，处置资产所得款项用于偿还禾浦化工所欠本公

司的债务。 

承诺期限：2016年12月31日前。 

（二）原承诺履行情况 

公司于2014年7月31日在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进行了禾浦化工在

建4万吨亚氨基二乙腈工艺装置首次挂牌，挂牌价为人民币10,198万

元，首次挂牌期满无受让方摘牌。根据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的相关

规定，公司于2014年8月28日进行了第二次公开挂牌，挂牌价为人民

币9,180万元，但截至目前尚无受让方摘牌。 

（三）原承诺方案分析 

受国内经济环境低迷、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、国内相关行业产

能过剩和产品市场低迷等因素影响，国内的亚氨基二乙腈企业投资

谨慎，公司多方寻找意向受让方未果，禾浦化工转让在建4万吨亚氨

基二乙腈工艺装置难度较大，如继续沿用原方案耗时长、成效慢，

并将影响重整资产整体处置等重整推进。 

二、变更承诺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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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变更后新承诺内容 

承诺方：川化股份有限公司、四川化工控股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

司。 

承诺方案：将川化股份持有的禾浦化工股权及债权整体纳入川

化股份重整资产处置范围，以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《川化股份有限

公司资产处置方案》进行处置。 

承诺期限：2016年12月31日前。 

（二）变更承诺可行性 

公司已于2016年3月24日进入重整程序，采取将禾浦化工超限投

资承诺与重整财产处置方案结合考虑的方式，有利于禾浦化工超限

投资问题的解决。 

三、审议情况 

2016 年 5月 9 日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6年第 2 次临时会议审

议通过了《公司关于变更承诺事项的议案》，按照《上市公司监管指

引第 4 号》的规定，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。该议案尚须提

交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 

四、独立董事意见 

针对本次承诺变更事项，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： 

独立董事认为：1、本次变更承诺事项的审议、决策程序符合

《公司法》、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——上市公司实

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》、中国

证监会四川监管局《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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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方、收购人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有关工作的通知》等相关法律法

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2、本次变更承诺事项符合公司目前实际情况,有助于公司彻底

解决对四川禾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超限投资问题，符合公司与全体

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。 

3、同意公司董事会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五、监事会意见 

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二〇一六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公司

关于变更承诺事项的议案》，并发表以下意见： 

公司监事会认为：本次承诺变更事项符合《中国证监会监管指引

第4号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有助于公司彻底解决对四川禾

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超限投资问题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，表决

程序合法有效。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第六届董事会 2016年第 2次临时会议决议； 

（二）第六届监事会 2016年第 1次临时会议决议； 

（三）独立董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川化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

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一日 




